TR S ERAEHE A
4= R £1§ 5 %1015¢
DOF A LRI RREFRERT
e % XEO VAN HUY(%~ &)

IO ATFEFE AR ANZERE ) KRBT RAZSH (1134E
B F % 110875) » 42 p ¥ z oo AFRinh LB A
2| e 7 b AR ¥$H*J%T

<
XEO VAN HUY(%= )% et o b 412 5 2 4 5 % - 55
LB BRI 0 WP ERERE S R
ok P & B R R RE R BT R AT E A p

- AR PEREF R ER “,ﬁ%é%_#%fﬁ%z‘@“ o A2 XEO VAN HUY
(—fé{ﬁ)"v:“ﬂ\]‘%%ﬁ%’ po (R &L 52127 )¢t » &35
e R AR E 250 s e
= \% Ez,/z o i
(=) #2XE0 VAN HUY(Z=E)i7i s &4l %14
T2 — MR B 'f?ma«m:sﬂ&?a 31p g a3z
PREQPOp A B2 a ¥ 4iEFIERE "3 %=
f'fﬁ%»,*’x“rﬂlm% F5F o s £ RS ERT
(Tk}f’”g;uj‘z'lféﬁ]ﬁJ DR s - 4 ,,Dgat

(g},

@ 1
‘Wﬁ@&%iT§%U7M# Mg HEE S 3

F”r';,i-— :‘a;u—% 9}{&@—,—’3I F?EI!T’ﬁﬁﬂwljy/qﬁij-i
FAuToE ) 2T R 0 B RBRATERE



X .4‘]}_

B R E R AT Ep O o RiERES, B

SRR S2ERIA VR L TlEw e F2 B

(Q'vég/';ﬂ%;%/;lg/';{) > Al 5}&:{%‘}'!]\:‘ I=p w0

F oo} TR LR B R 2T E M o R

Ay o BERGER RAERENT L2 ARG

Bpe FPE P RBEREPE G P EE S RZE W

B2 PBRRT BERER S &G fl
LB R TR I A F 230 ¥ 391 W B

~ ?‘;/—\m E‘iE %ﬂ.l‘l

(- ) PA2XE0 VAN HUY(%= )55 » e =) % 306

LT~ B ERA DI B 190 % 10F (8 2§t e -
AR g B o 2k B 306 % 15T~ %3398 % 107 2 §lessw
HP-P4 B o

(=) #+XE0 VAN HUY(F< @) &AEk=2 (75 0 F

B GERE S AR A T 234 2 HE B4
FEIFHPM S =R E - ﬁr»ff%l"ﬁﬂt 72 8
BB BREFDFERT - L2 FHAE N
#7 o

(=) #2XE0 VAN HUY(Z~ )1 %TE%%&;& B

ZEh 75 S Re e s Herpe R R e i
F %72 F30FEF2HE AT RDE PR EL 0 R

MEBEEBPH2 F23E 53 BRI H ik
22 5 T0ER TR 2 o

(z) ¥ grﬁwt’* XEO VAN HUY(Z =2 %) & & gt = 24

s %Eﬁﬁ%afﬂ;“f'izﬂwwﬁf—ia}h%’,‘i’&’a



S N R Y TR i S a R

* i AR
LFHRC] RS AL S R R4 L AN
=

TP RERAER R L A1 BT 2 JETRR
20 BB R RPEFFETETROBANT 0 2 H

i
PR - p s TR 74 B3 (LA ”'L'rﬁﬁﬁifﬁﬁ
)~ AR PR N2 i’*ffﬁ’  THa e
2% (idswi,%s S Lk ReL) A
P B IRPEFp 2 05 AR R ~ R FBE AR R
(R &% %213F ) -31;—*7%;]* ;é‘_/?@r < TR 2
2o Eihek AR B RY R2LITE A
T~ T2 R
(=) %ﬁ;’* XEO VAN HUV(ZF<~'&)FH7F A EFtk =ik @
%IB%% FREE G+ & (T ze,;a/f;y oo L E N
Z ik f‘ﬂ%ﬁiﬁ)ﬁu“& § AR Y e T é’u“,ﬁ% Fixo p
£ klipu 3 PR EEPZ N TE
(:)fﬁkﬂﬁﬂz4&%»ﬁﬁﬁ@1ﬁm’w%ﬁiﬁ
o RBEREZFHZESDERIF 2R TLE L LT
RART 8 F PRy GEREXE0 VAN HUY(#F=
SR G B ME o S A R REY o £ 7
L

T~ A E R FA496E £ 298 ~ $35 ~ $ 45468 $ 257 > i

FE?’g I PER -l I 1ot IR

Ao e R B R g p 42200 p o b AR
At 3

RESHAT 2 E A KB RER AR AR -

¢ E A 114 & »19 p

M rAFEPERAZR o
dod PRAZ A e R HA220p poe BN PR (B
ZAR)

pul

B F MAK

P
i
m



v S EN ] 114 = 2 : 19 2

kit SHALA R 0 4T A 5
- EFHE R TR A A R

R A T RRIE TR TE A S FR R R
T &% 3E fc o

SR AR B A2 ek o

o f e 2 BR P RATESE LRGFLE

Iy

BA{d A BT 7L X, 4 B fe o Bl A A SrE[pbz X,
%T 77 fr-\ﬂ R%IVJ B %T, TEF]

:\-j\

PN S Y S éﬁﬁu*wﬁ”T? I
: # |

746 Eﬁ ;}7’ E)jg 2

2
| =
A

Hp
e
5+

)

1%
a2
4

HE— 1 ;biﬂf s kb P L P HE LT LN GURNE R SF AP Wl
IJ'T«‘gJé-:;_ o

mIE 2 AR R 2 e

®OER FAE 5 3390F

(F 3 37 80 B

LRSS RNHZ AR F2 TG > UIEHER A MR A RN R 2 A2
i o DE T G E T  d S E R0 T )
£ o

,I'ZTQ'ILJIE’;’}‘ZJ:]QE%}%P‘Z‘Z'7?7 \/éu—.':‘&'fg’_i-ﬂﬁ’ﬁﬂ?-o
IR 2 AP e

4 -
2R E DT RRERRTRGE
113# & ¥ 3 % 11087%%



;fr

A 4 XEO VAN HUY (¥ ~ 4% @ F~ 8 A&s 44)
5 205

(2®92 [ ~2003) #0200p 2 )
B¢ EARBEPNRLEER R O

O% OO O£005
PR 5LAg - M00000005

J%dﬂmﬁmﬁvﬂ; AP XA AME RERAD

ke B B F R IR T AT IE A AT
=% EF
XMVMHWﬂ”a%$w%'?¢Qﬂ%4%“’ﬂé%
HEATEEHAMT A T AL R B F e
% o ﬁméf,:«g 3OAFIF B2tk e TS R E R
ﬁffﬁlzu%%*@%F PRAE L A GEFH AR
A

2 Fe e s F v e R ’%?2\@«111331-
PR Y k2 P o EERFOL g fTa F R 5000-0000000000
m%%ﬂr{fﬁﬁﬁéﬁ*E-)ﬁﬁ*ﬁﬁﬁ’iﬁ%i
FRLEREFIF2FHRERSE > A 3 I A 2 H AR
%@%ur%@%oﬁg CE B R BT BB R S R
@’%#k%@§§51k1WP’%*#ﬂﬁﬁﬁﬁCi

LI > PN AT N SR A TR 2 A 0 R A AT

ﬁiAiﬂﬁﬁE§n£%$¢kwawﬁh1%@,%:-wa$
A P BEBE S > RS ITS LR TR B o
Wwv%”% LR R B AR EASL 1S > dp AR A

fi e

'3'

S RGP AI A S B FE S REAY 4 e RO E
CR RS e
BRI A R iE
- ~HHRFEZ2 FREF
5o Ey LA FREF

A& XEO VAN HUY»> &332 A F (4¢3 Bl KHRHE L7 205 K 2
e o2 ik TR B AZER 0 AR




(\ER)

I3 ELY 4 0 My (e

% \ri»\rsa%g?—,u ﬁ_%%%
2 ,ﬁ-&ll?? %“5 M
ﬁ%%rw@J@@wilﬁ

PRI N TRE B
AR S s XA —‘E’}F%%
g {8 ’)J‘}L‘*L\'f\““l:’v‘t NS

g oA 3,000 A E T e
RS P umgpwmﬁ
AN A > A ° 'TE'—
o2 pdAn D T

5,

,
EARERY

el - - -
[ NN

B2 ERLEE ERTH
AHBEAEP  UFHR
HEFEF AL AR
s FRRE s AL 2 R
ALF LG RRLHG
b g o RERE S T AL
I CEEAR NS o 4
+

_L
7

YL EF R 2 A R
FEF KRG 0 B Flevirdc 2
Fe- B2 A FEELER ©

2 (2342 HENFRLApiE |34 2 HEAEHA Rap T
(2434 > 2 E & D2 nesseng| B EE F
er 3 & -3 B~ # R 3k
21
3 |(Nesr e pror X WL dit | 235 i K ivpa Bda
PEERY ¥ EIER Tk =5 2

FLINE%t 38 & 40308 ~ #H R
SR &1

(1) 3 £ & 7 30 835 2 43

% 4p T

AR




(\ER)

Q24 ez 2 v 5 E
Fﬁ]%\ﬁ%id’%%#ﬂﬂ messe
nger itk B - ER G
P21

=
.
P .:
4t

bt

5 |(1)2 2% 4 5RE H% %%L:}%jr\l %g&&gmﬁﬁgﬁg%‘%ﬁfﬁﬁﬁ
Q471 mER/ N2 B | RHEET R
ERS R RS
6 (A2 FEEEHE S 2B AN FBEAES ALY ¥
FARELIPmE]R AT 2R AR Gt AR
AT VIS 2 ED o

C Pk

-

%P % 306 ¥
5 2 §TBAFE R B B df 0 2 7

s

Flik %147 B 197 2 §T00 - SR B MK o kA
2§55 A0 AURE

ZUFF'B“E;’i pt,g\ L‘za,
2_ R e & B bk b7 o
EAE T FDIEY]IREK

RS 30/',3«
f‘iﬁ-d‘%ﬂﬂ‘}

ﬁi/\/’% o

P &= EN o113 ¥ 6 ! 13 2
w % F X F %
ANiEE AZFPE R AR
P FE s R/ 113 & 7 2 p
. S
dE (RR/ATE %)
Bl | 2 A FEH THEE | B4 | RS
I |= %% [*113217 30p B4 113217 30p 10,000~ |4 2 25 &
+# 48 facebook v = # | 19pF24 4~ e =

TEfELNE S 24
B2 0 R A E G
W AT AL
ip TR o




(\ER)

5
w
\;w,t

w113& 17 30p 10p%

EEARR o R & ORI
T p B FR OB
= 0 R BRI R
Fo AT AT
tE 2 o

113#17 30p
20pF21 &~

15,000~

7w

Tk

15
=
<

4k

*1134# 17 30 p 19p%
2% > i B AL T B0 R face
book - § 7w & ¢ F
;:I'ﬁ;‘r*‘]{ﬁf—’rd%%ﬁﬁ%])‘%
BN R A T
Wr b o KRR
YRR R4y T

AT Ay RIE S o

113#17 30p
20pF 37 4

10, 000~

™

RS

i
=
g

S 113# 17 28p A > 5

LR S
e 2 o R RE I

W gy T AL

d RIE S

11317 30F
215004

10, 001 ~

™

T e

i
=
<"

$N\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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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XEO  VAN  HUY(孝文煇)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行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XEO　VAN　HUY(孝文煇)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金訴卷第212頁)外，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一般洗錢罪移列至第19條，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被告本案隱匿、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刑已有變更，自應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之上限較低，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即包含修正後第19條），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要件較為嚴格，但本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依修正前、後之上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對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併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爰審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金融帳戶助益他人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暨所在，雖其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相對於正犯之責難性較小，然造成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之財產損害，且致國家查緝犯罪受阻、所生危害非輕，兼衡酌被告於偵審中坦承犯行，節省司法資源，態度尚可，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告訴人所受財損金額)、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暨其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金訴卷第2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之說明：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固有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他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遂行詐欺及洗錢之用，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　
　（二）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匯入而遭提領之款項，乃洗錢之財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本案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現仍保有上開財物，逕行宣告沒收顯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起訴，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玉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昱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
　　被　　　告　XEO VAN HUY（中文姓名：孝文煇，越南籍）　　　　　　　　　　　男　20歲
　　　　　　　　　　　（民國92【西元2003】年0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南市○　　　　　　　　　　　　○區○○路○段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XEO VAN HUY可預見將金融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恐為不法者充作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犯罪工具，並藉以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交付之帳戶作為實施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工具以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8日某日，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郵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持以犯罪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嗣經附表所示之人發覺受騙並報警處理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方崇真、顏珮蓁、詹兆宇、郭英彬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XEO VAN HUY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固坦承將其名下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他人之事實，惟辯稱：約113年1月初，綽號「阿俊」之越南籍男子在臉書發文，有需要工作可以找他，我遂聯絡「阿俊」後跟他去工地當臨時工，期間「阿俊」要向我借帳戶，並說領了老板匯入的錢後，就還我卡片，因為他曾借我3,000元我覺得「阿俊」人不錯，就出借上開帳戶的金融卡給對方，事後他封鎖我，我找不到他了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能提出「阿俊」之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或其他通訊證明，以實其說。故是否真有其人，或僅係被告之幽靈抗辯，或被告出借之原因是否為真，有無收受對價，均非無疑。況金融帳戶資料有一身專屬性，申辦金融帳戶並非困難，被告未善盡保管之責，隨意提供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足徵其所辯不足採信，其有幫助詐欺及幫助一般洗錢之不確定故意。



		2

		⑴告訴人方崇真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方崇真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方崇真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3

		⑴告訴人顏珮蓁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顏珮蓁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顏珮蓁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4

		⑴告訴人詹兆宇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詹兆宇提出之詐騙集團成員臉書帳號擷圖、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詹兆宇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5

		⑴告訴人郭英彬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郭英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1份

		告訴人郭英彬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6

		被告上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申設，且附表所示之告訴人受騙後確有匯款至上開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王　聖　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可　清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方崇真

		於113年1月30日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方崇真佯稱願意出售二手船艇云云，致使方崇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19時24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2

		顏珮蓁

		於113年1月30日10時許，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顏珮蓁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但要求至指定網址操作及儲值云云，致使顏珮蓁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21分

		15,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3

		詹兆宇

		於113年1月30日19時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假冒買家向詹兆宇佯稱因銀行帳號輸入錯誤須支付保證金才能解鎖並交易云云，致使詹兆宇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37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4

		郭英彬

		於113年1月28日起，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郭英彬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云云，致使郭英彬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1時00分

		10,001元

		被告郵局帳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XEO  VAN  HUY(孝文煇)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1108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改行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XEO　VAN　HUY(孝文煇)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

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

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XEO　VAN　HUY(

    孝文煇)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金訴卷第212頁)外，餘均引

    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

        條之一般洗錢罪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

        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一般洗錢罪

        移列至第19條，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一億

        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被告本案

        隱匿、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修正後第19條

        第1項後段規定「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法定刑已有變更，自應為新舊法之比

        較適用，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

        定刑之上限較低，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

        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為：「犯前四條之罪（

        即包含修正後第19條），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要件較為嚴格，但本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

        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依修正前、後之上

        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應逕

        適用裁判時法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

        其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

        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一

        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

        欺取財罪。

　（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幫

        助不詳詐騙份子對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

        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

        斷。

　（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

        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

        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又

        被告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併依

        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爰審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金融帳戶助益

        他人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暨所在，雖

        其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相對於正犯

        之責難性較小，然造成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之財產損害

        ，且致國家查緝犯罪受阻、所生危害非輕，兼衡酌被告

        於偵審中坦承犯行，節省司法資源，態度尚可，及其犯

        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告訴人所受財損金額)

        、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暨其無前科之素

        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審

        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金

        訴卷第2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之說明：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固有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他

        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遂行詐欺及洗錢之用，惟卷內尚

        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

        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　

　（二）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匯入而遭提領之款項，乃洗錢之財

        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然本案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證被告XEO　VAN　HUY(孝文

        煇)現仍保有上開財物，逕行宣告沒收顯屬過苛，爰不

        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

    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起訴，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玉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陳昱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

　　被　　　告　XEO VAN HUY（中文姓名：孝文煇，越南籍）　　　　　　　　　　　男　20歲

　　　　　　　　　　　（民國92【西元2003】年0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南市○　　　　　　　　　　　　○區○○路○段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

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XEO VAN HUY可預見將金融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恐為不

    法者充作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犯罪工具，並藉以逃避追查

    ，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交付之帳戶作為實施詐欺取財犯行

    之犯罪工具以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

    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8日某日，

    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被告郵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

    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

    持以犯罪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資料後，

    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

    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

    均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

    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嗣經附

    表所示之人發覺受騙並報警處理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方崇真、顏珮蓁、詹兆宇、郭英彬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XEO VAN HUY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固坦承將其名下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他人之事實，惟辯稱：約113年1月初，綽號「阿俊」之越南籍男子在臉書發文，有需要工作可以找他，我遂聯絡「阿俊」後跟他去工地當臨時工，期間「阿俊」要向我借帳戶，並說領了老板匯入的錢後，就還我卡片，因為他曾借我3,000元我覺得「阿俊」人不錯，就出借上開帳戶的金融卡給對方，事後他封鎖我，我找不到他了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能提出「阿俊」之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或其他通訊證明，以實其說。故是否真有其人，或僅係被告之幽靈抗辯，或被告出借之原因是否為真，有無收受對價，均非無疑。況金融帳戶資料有一身專屬性，申辦金融帳戶並非困難，被告未善盡保管之責，隨意提供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足徵其所辯不足採信，其有幫助詐欺及幫助一般洗錢之不確定故意。 2 ⑴告訴人方崇真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方崇真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方崇真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3 ⑴告訴人顏珮蓁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顏珮蓁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顏珮蓁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4 ⑴告訴人詹兆宇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詹兆宇提出之詐騙集團成員臉書帳號擷圖、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詹兆宇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5 ⑴告訴人郭英彬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郭英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1份 告訴人郭英彬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6 被告上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申設，且附表所示之告訴人受騙後確有匯款至上開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

    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

    犯上開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較重

    之幫助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王　聖　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可　清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方崇真 於113年1月30日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方崇真佯稱願意出售二手船艇云云，致使方崇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19時24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2 顏珮蓁 於113年1月30日10時許，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顏珮蓁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但要求至指定網址操作及儲值云云，致使顏珮蓁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21分 15,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3 詹兆宇 於113年1月30日19時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假冒買家向詹兆宇佯稱因銀行帳號輸入錯誤須支付保證金才能解鎖並交易云云，致使詹兆宇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37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4 郭英彬 於113年1月28日起，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郭英彬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云云，致使郭英彬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1時00分 10,001元 被告郵局帳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XEO  VAN  HUY(孝文煇)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行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XEO　VAN　HUY(孝文煇)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金訴卷第212頁)外，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一般洗錢罪移列至第19條，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被告本案隱匿、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刑已有變更，自應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之上限較低，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即包含修正後第19條），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要件較為嚴格，但本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依修正前、後之上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對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併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爰審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金融帳戶助益他人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暨所在，雖其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相對於正犯之責難性較小，然造成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之財產損害，且致國家查緝犯罪受阻、所生危害非輕，兼衡酌被告於偵審中坦承犯行，節省司法資源，態度尚可，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告訴人所受財損金額)、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暨其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金訴卷第2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之說明：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固有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他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遂行詐欺及洗錢之用，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　
　（二）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匯入而遭提領之款項，乃洗錢之財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本案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現仍保有上開財物，逕行宣告沒收顯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起訴，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玉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昱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
　　被　　　告　XEO VAN HUY（中文姓名：孝文煇，越南籍）　　　　　　　　　　　男　20歲
　　　　　　　　　　　（民國92【西元2003】年0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南市○　　　　　　　　　　　　○區○○路○段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XEO VAN HUY可預見將金融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恐為不法者充作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犯罪工具，並藉以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交付之帳戶作為實施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工具以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8日某日，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郵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持以犯罪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嗣經附表所示之人發覺受騙並報警處理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方崇真、顏珮蓁、詹兆宇、郭英彬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XEO VAN HUY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固坦承將其名下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他人之事實，惟辯稱：約113年1月初，綽號「阿俊」之越南籍男子在臉書發文，有需要工作可以找他，我遂聯絡「阿俊」後跟他去工地當臨時工，期間「阿俊」要向我借帳戶，並說領了老板匯入的錢後，就還我卡片，因為他曾借我3,000元我覺得「阿俊」人不錯，就出借上開帳戶的金融卡給對方，事後他封鎖我，我找不到他了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能提出「阿俊」之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或其他通訊證明，以實其說。故是否真有其人，或僅係被告之幽靈抗辯，或被告出借之原因是否為真，有無收受對價，均非無疑。況金融帳戶資料有一身專屬性，申辦金融帳戶並非困難，被告未善盡保管之責，隨意提供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足徵其所辯不足採信，其有幫助詐欺及幫助一般洗錢之不確定故意。



		2

		⑴告訴人方崇真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方崇真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方崇真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3

		⑴告訴人顏珮蓁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顏珮蓁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顏珮蓁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4

		⑴告訴人詹兆宇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詹兆宇提出之詐騙集團成員臉書帳號擷圖、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詹兆宇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5

		⑴告訴人郭英彬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郭英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1份

		告訴人郭英彬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6

		被告上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申設，且附表所示之告訴人受騙後確有匯款至上開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王　聖　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可　清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方崇真

		於113年1月30日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方崇真佯稱願意出售二手船艇云云，致使方崇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19時24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2

		顏珮蓁

		於113年1月30日10時許，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顏珮蓁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但要求至指定網址操作及儲值云云，致使顏珮蓁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21分

		15,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3

		詹兆宇

		於113年1月30日19時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假冒買家向詹兆宇佯稱因銀行帳號輸入錯誤須支付保證金才能解鎖並交易云云，致使詹兆宇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37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4

		郭英彬

		於113年1月28日起，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郭英彬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云云，致使郭英彬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1時00分

		10,001元

		被告郵局帳戶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金簡字第10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XEO  VAN  HUY(孝文煇)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改行簡易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XEO　VAN　HUY(孝文煇)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應補充：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於本院審理時之自白(見金訴卷第212頁)外，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將一般洗錢罪移列至第19條，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被告本案隱匿、掩飾之詐欺犯罪所得未達1億元，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法定刑已有變更，自應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因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刑之上限較低，修正後之規定顯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即包含修正後第19條），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要件較為嚴格，但本件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無證據證明其有犯罪所得，依修正前、後之上開規定，均應減輕其刑，並無有利、不利之情形，應逕適用裁判時法即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犯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

　（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本案帳戶之行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對起訴書附表所示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刑規定，併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四）爰審酌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提供金融帳戶助益他人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暨所在，雖其本身未實際參與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相對於正犯之責難性較小，然造成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之財產損害，且致國家查緝犯罪受阻、所生危害非輕，兼衡酌被告於偵審中坦承犯行，節省司法資源，態度尚可，及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告訴人所受財損金額)、迄未能賠償告訴人或與之達成和解，暨其無前科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金訴卷第2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之說明：

　（一）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固有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他人，幫助不詳詐騙份子遂行詐欺及洗錢之用，惟卷內尚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就此獲有報酬或因此免除債務，自無從遽認被告有何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　

　（二）告訴人方崇真等4人匯入而遭提領之款項，乃洗錢之財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本案並無任何積極證據足證被告XEO　VAN　HUY(孝文煇)現仍保有上開財物，逕行宣告沒收顯屬過苛，爰不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王聖豪起訴，檢察官蘇榮照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莊玉熙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昱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幫助犯及其處罰）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087號

　　被　　　告　XEO VAN HUY（中文姓名：孝文煇，越南籍）　　　　　　　　　　　男　20歲　　　　　　　　　　　（民國92【西元2003】年0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臺南市○　　　　　　　　　　　　○區○○路○段00號　　　　　　　　　　　　　　　　　　　護照號碼：M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XEO VAN HUY可預見將金融帳戶資料交付他人使用，恐為不法者充作詐騙被害人匯入款項之犯罪工具，並藉以逃避追查，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交付之帳戶作為實施詐欺取財犯行之犯罪工具以掩飾或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洗錢及幫助詐欺取財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8日某日，將其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告郵局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容任該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持以犯罪使用。嗣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郵局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以附表所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人，致附表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金額至上開郵局帳戶，而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嗣經附表所示之人發覺受騙並報警處理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方崇真、顏珮蓁、詹兆宇、郭英彬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歸仁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XEO VAN HUY於警詢及本署偵查中之供述 被告固坦承將其名下郵局帳戶資料交付予他人之事實，惟辯稱：約113年1月初，綽號「阿俊」之越南籍男子在臉書發文，有需要工作可以找他，我遂聯絡「阿俊」後跟他去工地當臨時工，期間「阿俊」要向我借帳戶，並說領了老板匯入的錢後，就還我卡片，因為他曾借我3,000元我覺得「阿俊」人不錯，就出借上開帳戶的金融卡給對方，事後他封鎖我，我找不到他了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能提出「阿俊」之真實姓名及年籍資料，或其他通訊證明，以實其說。故是否真有其人，或僅係被告之幽靈抗辯，或被告出借之原因是否為真，有無收受對價，均非無疑。況金融帳戶資料有一身專屬性，申辦金融帳戶並非困難，被告未善盡保管之責，隨意提供帳戶資料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足徵其所辯不足採信，其有幫助詐欺及幫助一般洗錢之不確定故意。 2 ⑴告訴人方崇真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方崇真提出之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方崇真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3 ⑴告訴人顏珮蓁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顏珮蓁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顏珮蓁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4 ⑴告訴人詹兆宇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詹兆宇提出之詐騙集團成員臉書帳號擷圖、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轉帳憑據各1份 告訴人詹兆宇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5 ⑴告訴人郭英彬於警詢之指述 ⑵告訴人郭英彬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擷圖1份 告訴人郭英彬遭詐騙而依指示匯款等事實。 6 被告上開郵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 上開郵局帳戶為被告申設，且附表所示之告訴人受騙後確有匯款至上開帳戶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 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嫌。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嫌處斷。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檢　察　官　王　聖　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　記　官　王　可　清



附表（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手法 匯款時間 匯款金額 匯入帳戶 1 方崇真 於113年1月30日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向方崇真佯稱願意出售二手船艇云云，致使方崇真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19時24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2 顏珮蓁 於113年1月30日10時許，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顏珮蓁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但要求至指定網址操作及儲值云云，致使顏珮蓁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21分 15,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3 詹兆宇 於113年1月30日19時許，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假冒買家向詹兆宇佯稱因銀行帳號輸入錯誤須支付保證金才能解鎖並交易云云，致使詹兆宇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0時37分 10,000元 被告郵局帳戶  4 郭英彬 於113年1月28日起，透過通訊軟體抖音向郭英彬佯稱願意共同進行商業合作，每月可獲取報酬云云，致使郭英彬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指定帳戶。 113年1月30日21時00分 10,001元 被告郵局帳戶 





